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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修法方向及結語肆

常見登錄不實案例參

臺中市查核經驗貳

前言壹



前 言



＊辦竣所有權移轉登記之土地或建物買賣案件、
委託不動產經紀業代銷未辦竣建物所有權第
一次登記之預售屋及新成屋買賣案件、不動
產經紀業居間成交之不動產租賃案件，於一
定期限內，向主管機關申報登錄不動產成交
案件實際資訊，又稱為「實價登錄」。

實價登錄制度





實價登錄申報登錄方式





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

申報登錄方式



不動產

仲介經紀業

買方賣方

不動產買方、賣方、仲介及地政士關係圖

不動產買賣意願書
(斡旋金)、要約書

不動產委託銷售契約書、
標的現況說明書

訂定不動產買賣契約書

製作不動產說明書調
查

解
說

地政士



臺中市查核經驗



實價登錄裁處程序

●首部曲

案件成交取
得資訊

●二部曲

逾期裁罰及
抽查

●三部曲

申報不實研
議

●四部曲

裁罰或改正

●最終曲

行政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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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
及查詢作業流程



Test of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資料匯入 擇定方向 收集法令等資訊

調閱相關資料實地查核

開會討論

臺中市實價登錄查核流程

違反受罰



實價登錄─查核

實價登錄

買賣

地政士

不動產經紀業

權利人

租賃 仲介經紀業

預售屋 代銷經紀業



買賣查核-蒐集

買賣

成交價格有顯著異

於市場行情者

登錄資訊有不實之

虞者

實價登錄

檢核輔助系統

系統隨機抽選



租賃查核-蒐集

租賃
本市不動產仲介

經紀業者

租金顯著異於行情

者或登錄資訊有不

實之虞者

實價登錄

檢核輔助系統



預售屋查核-蒐集

預售屋

報章雜誌及網路資訊
EX:蘋果地產王、臺中

房地王…等。

成交價格有顯著異於市

場行情者

本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

業公會、不動產代銷經

紀商業同業公會

EX:大臺中地區房屋市

場月報、市場購屋資

訊…等。

實價登錄

檢核輔助系統

本市都發局、內政部營

建署

EX:建管系統便民服務

系統、全國建築管理資

訊系統入口網…等。

登錄資訊有不實之虞者



實地
查核 地政士

代銷業

仲介業

權利人



實地
查核

地政士

代銷業

仲介業

權利人

買賣實價登錄檢查

地政士業務檢查

租賃實價登錄檢查

仲介經紀業業務檢查

仲介廣告說明書稽核

預售屋實價登錄檢查

代銷經紀業業務檢查

代銷廣告不動產說明書稽核

買賣實價登錄檢查



查核現況

實價登錄實地查核



核查訊資錄登報申(實地查核)

(一)、首先由地政整合系統內申報異動資料勾稽不揭露
案件、租賃案件及備註欄記載事項異常進行初步篩選
檢核，並比對申報義務人提供或檢附證明文件，以確
認申報資料之正確性。

(二)、再由地政局或會同地所人員實地查核，前往申報
義務人或地政士開業(經紀業營業)處所，調閱(影印帶
回)相關證明文件，進行申報案件資料比對查核，並應
填具業務檢查紀錄表。

(三)、實地查核當時申報義務人、地政士或經紀業者未
能提供相關證明文件者，將以函文催促其檢附。



查核依據-為何檢查

地政單位

權利人

地政士

經紀業

辦理檢查及

提示文書

確認資訊

正確

依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及查詢收費辦法第11條規定，
主管機關為抽查權利人、地政士或經紀業申報登錄成交案件實際資
訊，得要求有關機關、團體或個人提示有關文書，或通知權利人、
義務人、地政士或經紀業等陳述意見。前項有關機關、團體、個人、
權利人、義務人、地政士或經紀業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查抽訊資錄登報申資料提供

法令依據：

• (一)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九條第一項及第四十條。

• (二)地政士法第二十八條。

• (三)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二十七條。

• (四)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及查詢收費
辦法第十一條。

行政機關得通知相關
之人到場陳述

行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
據之必要，得要求當事人或
第三人提供必要之文書、資

料或物品。



平均地權條例第81條之2
經主管機關限期改正而未改正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
應按次處罰。

權利人

地政士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7條

不動產經紀業

拒絶配合之對策

地政士法第28條
地政士執行業務所為之登記案件，主管機關或轄區登記機關認為有必要時，得查詢或取
閱地政士之有關文件，地政士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地政士法第44條
違反第28條…應予申誡或停止執行業務。

主管機關檢查經紀業之業務，經紀業不得拒絕。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9條
違反第27條…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地所例行
性抽查

民眾檢舉

當事人
申請更正

地政事務
所查驗資

料

地政局
彙整資料

實價登錄不
實審認工作

小組

其他縣市
函轉案件

臺中市實價登錄不實
審認流程(1)

確
認
疑
似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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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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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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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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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小
組

地政局

查報地政事務所

其他相關單位

地價科

地籍科

資訊室

臺中市實價登錄
不實審認流程(2)

小組之
組成



裁罰

教育
訓練

建議內政部
修改系統

改
善
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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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實價登錄
不實審認流程(3)



實價登錄不實態樣案例

實價登錄申報不實裁罰情形，104年10月-106年7月期間
共計裁罰30件。



項目 細項及說明

買賣

不動產買賣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疑涉不實樣態

價格部份

申報總價與契約總價不符

申報總價與契約總價相符，但未依契約分別登錄土地及建物價格

申報總價與契約總價誤列其他費用，主動申請撤銷原申報並重新辦理申報

申報總價與契約總價相符，但未依契約登錄車位價格

面積部份

土地面積申報錯誤

主建物面積申報錯誤

共同使用建物面積未申報、或申報錯誤

共同使用建物持分申報錯誤

其它資訊部份

交易日期誤植

建物型態誤植

建物段名誤植

租賃

不動產租賃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疑涉不實樣態

價格部份 申報租賃總價與契約總價不符

面積部份

土地面積申報錯誤

主建物面積申報錯誤

共同使用建物面積未申報、或申報錯誤

共同使用建物持分申報錯誤

其它資訊部份

租賃日期誤植

建物型態誤植

預售屋

不動產預售屋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疑涉不實樣態

價格部份 車位總價與契約總價不符

面積部份
土地面積申報錯誤

主建物面積申報錯誤

其它資訊部份
建物坐落誤植

交易筆棟數誤植

常見不實態樣一覽表



102年8月以前申報之案件
不實態樣 歸咎原因 處理方式

申報總價與契約總價不符 申報系統
本身不夠
友善

給申報人一個改正的機
會，但需附帶條件，由
本局或地政事務所辦理
教育訓練，並以公文通
知申報人參加，以加強
了解如何申報登錄價格
及資訊，如申報人未依
通知參加教育訓練，將
列入記錄。

申報總價與契約總價相符，
但未依契約分別登錄土地及
建物價格

申報總價與契約總價相符，
但未依契約登錄車位價格

土地面積申報錯誤

主建物面積申報錯誤

共同使用建物面積未申報、
或申報錯誤

共同使用建物持分申報錯誤

交易日期誤植

建物型態誤植

建物段名誤植



102年8月以後申報之案件

不實態樣 歸咎原因 處理方式
申報總價與契約總價不符 (申報系統已增

加友善提示或
警語之功能)申
報義務人本身
應注意未注意、
重大過失、故
意

提報實價登錄不
實審認工作小組
個案認定，視情
節輕重予以裁罰
或是教育訓練。

申報總價與契約總價相符，但未依契約分
別登錄土地及建物價格

申報總價與契約總價誤列其他費用，主動
申請撤銷原申報並重新辦理申報

申報總價與契約總價相符，但未依契約登
錄車位價格

土地面積申報錯誤

主建物面積申報錯誤

共同使用建物面積未申報、或申報錯誤

共同使用建物持分申報錯誤

交易日期誤植

建物型態誤植

建物段名誤植



實價登錄價格資訊多打1個0

實價登錄申報書 不動產買賣契約書

案例1

土地交易總價

323萬元

房地交易總價

480萬元

土地交易總價

32.3萬元

房地交易總價

48萬元



實價登錄價格資訊誤以萬元為單位申報登錄案例2

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買賣契約書價格 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實價登錄申報價格

1,520萬元 1,520元



申報系統-價格資訊金額提示
 價格資訊輸入金額後，顯示本次輸入之數值（X億X,XXX萬X,XXX元）



申報系統-價格與面積提示

 點選產生申報書按鈕後，系統提示本次申報的總金額與土地／建物總面積。



實價登錄價格資訊誤以交易標的地(建)號申報登錄案例3

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買賣契約書價格

500萬元

420萬元

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交易標的-土地

地號420號

不動產買賣契約書

實價登錄申報價格



實價登錄價格資訊誤繕案例4

33萬元

93萬元

實價登錄申報價格
33萬元

買賣契約書價格
93萬元



案例5
實價登錄價格資訊誤以土地、建物不同拆分價
申報登錄

土地交易價格 建物交易價格

房地交易價格

940萬940萬

1,880萬

1,034萬846萬

買賣契約書
所載價格

實價登錄
申報價格



案例6 實價登錄價格資訊誤繕且漏未申報土地、建物
交易總價

土地交易價格 建物交易價格 買賣總價款

7,617萬2,000元

5,075萬400元

394萬6,000元7,222萬6,000元

房地交易總價

買賣契約書
所載價格

實價登錄
申報價格



實價登錄價格資訊誤繕案例7

契約書價格

2,380萬元

實價登錄價格

1,380萬元

實價登錄申報價格

1,380萬元

買賣契約書價格

2,380萬元



案例8 實價登錄價格資訊誤繕

土地交易價格 建物交易價格 買賣總價款

房地交易總價

1,700萬元845萬元855萬元

1,650萬元709.5萬元940.5萬元

買賣契約書
所載價格

實價登錄
申報價格



實價登錄價格資訊未扣除契稅、印花稅及營業稅費

不動產買賣契約書買賣契約書價格

契稅

印花稅

營業稅

買賣總價款 1億6,500萬元

(含契稅、印花稅及營業稅費)

►土地價款 1億4,500萬元
►建物價款 2,000萬元

申報房地交易總價 2億2,000萬元
(未扣除契稅、印花稅及營業稅費)
(價格錯誤且漏未申報土地、建物交易總價)

不動產買賣契約書

實價登錄申報價格

2億2,000萬元

案例9

1億6,500萬元



誤以其他樓層交易價格申報實價登錄
資訊案例10

7F

6F

5F

4F

3F

2F

1F

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總價

1,850萬元

1,912萬元

申報房地交易總價

1,850萬元



實價登錄價格資訊為買方實際支付價額

7,117,376
元

居間報酬
8,143,357

元

買賣契約書
所載價格

實價登錄
申報價格

案例11



A案契約總價
2,880萬元

B案契約總價
1,695萬元

A案契約尾款
1,720萬元

B案契約尾款
1,010萬元

A案實價登錄
1,010萬元

B案實價登錄
1,720萬元

實價登錄價格資訊登錄為交易尾款價額案例12

標的物 A

標的物 B



未來修法方向



平均地權條例、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地政士法三法。

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及查詢收費辦法101年6月6日公佈。

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登錄

101年8月1日以後新制
(買賣、租賃、預售屋
行情資訊全都”露”)

101年8月1日以前舊制
(行情資訊全靠”問”)

101.08.01



六大修法方向

修法方向 現況

門牌完整揭露
實價登錄採區段化，去識別化的方式揭露，
門牌以30號為一個區號

建置「不動產履歷」，可以查詢歷次移轉
價格

未標註同一房地的歷次交易狀況

申報登錄以買賣雙方為申報義務人 申報登錄以地政士為第一順位

所有權移轉登記時一併進行申報 所有權移轉登記三十日內申報

預售屋應於簽訂買賣契約書後30日內申報
登錄

代銷業者應於委託代銷契約屆滿或終止30
日內申報登錄

建商自行銷售預售屋者，於買賣契約簽訂
後30日內申報登錄

建商自售預售屋，於交屋移轉登記時整批
登錄



《平均地權條例》、《地政士法》、《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
未來修法方向- 實價登錄推2.0版 門牌全都露

為讓市場機制更透明健全，未來移轉與實價登錄須同步，同時要明確公布門
牌，不能只是提供區段化、去識別化資訊。

規劃門牌去區段化

建置不動產履歷

登録權責回歸買賣雙方

預售屋即時登錄



平均地權條例第四十七條

修法方向 現況

預售屋應於簽訂買賣契約書後30日內申
報登錄

代銷業者應於委託代銷契約屆滿或終止
30日內申報登錄

建商自行銷售預售屋者，於買賣契約簽
訂後30日內申報登錄

建商自售預售屋，於交屋移轉登記時整
批登錄

為利預售屋所在地主管機關掌握自行銷售預售屋行為，落實自行銷
售預售屋實價登錄制度之推動及查核，增訂自行銷售預售屋者，應
於銷售前以書面報請所在地主管機關備查；並應於簽訂買賣契約書
後三十日內申報登錄成交案件實際資訊之規定。

平均地權條例未來修法方向- 預售屋全面並即時揭露及備查



配合平均地權條例第四十七條將辦理實價登錄納為申請不動產買賣移轉登
記之前提要件，兩者應同時申辦後，考量向地政機關申請移轉登記非屬不
動產經紀業應辦業務，致其辦理實價登錄作業產生窒礙，刪除不動產經紀
業對於成交買賣案件實際資訊之申報登錄義務；對於起造人或建築業委託
代銷之預售屋申報登錄成交案件實際資訊期間，修正為簽訂買賣契約書後
三十日內申報登錄；並增訂其委託代銷契約備查規定。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未來修法方向-預售屋全面並即時揭露及備查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二十四條之一

修法方向 現況

預售屋應於簽訂買賣契約書後30日內申
報登錄

代銷業者應於委託代銷契約屆滿或終止
30日內申報登錄

建商自行銷售預售屋者，於買賣契約簽
訂後30日內申報登錄

建商自售預售屋，於交屋移轉登記時整
批登錄



為解決不動產成交案件實際資訊申報登錄（以下簡稱實價登錄）制度施行
以來，因部分權利人未提供資料或提供不實資料供地政士申報登錄之責任
歸屬問題。實務上部分地政士未參與不動產買賣契約訂定過程，且當事人
未提供資訊或提供不實資訊供地政士申報登錄，致其未能完整掌握成交案
件實際資訊而不具依法辦理實價登錄之期待可能。

地政士法未來修法方向- 釐清地政士與權利人責任

地政士法第二十六條之一、第五十一條之一、第五十九條(刪除)

修法方向 現況

申報登錄以買賣雙方為申報義務人 申報登錄以地政士為第一順位

所有權移轉登記時一併進行申報 所有權移轉登記三十日內申報



結 語



實價登錄宣導
持續利用報紙廣告、廣播專訪、本局及各地政事務所網頁、
跑馬燈、辦理實價登錄宣導，並利用有線電視強力宣導實價
登錄。

地價暴漲！七期租金漲5倍　餐廳搬家潮.mp4
地價暴漲！七期租金漲5倍　餐廳搬家潮.mp4


辦理教育訓練暨座談會



實價登錄資料分析應用
定期發布捷運、開發區、特色商圈資訊分析



實價登錄資料分析應用



加值應用

「市場行情周博通，掌握行情好輕鬆」，將目前市
面上新建案的推案狀況，以圖形化方式展示，亦可
進行圖層套疊分析。




